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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09              证券简称：数源科技              公告编号：2021-062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监管局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收到中国

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浙证监公司字[2021]86 号《监管问询函》（以下简称

“《问询函》”），要求公司就相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公司高度重视，对监管问询

函中事项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核查，现就监管问询函中相关事项答复公告如下： 

一、年报显示，截至 2020 年末，你公司共持有久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久融控股）54,646.6 万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9.9866%，为久融控股第二大

股东。你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杭州易和网络有限公司、浙江数源贸易有限公司、

数源科技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和杭州东部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本期销售给久融

控股之关联企业久融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提供加工劳务及其他收入

7,753.70 万元，确认场地出租收入 8.00 万元；本期销售给久融控股之关联企业

数源久融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源久融）产品、提供加工劳务及其他收入

17,127.21 万元，确认房屋租赁收入 55.15 万元，向其采购材料支出 7.12 万元；

本期销售给久融控股之关联企业杭州绿云置业有限公司产品、提供加工劳务及

其他收入 6.02 万元，收取园区管理费 301.89 万元，向其采购材料支出 97.17

万元；本期销售给久融控股之关联企业杭州云栖云数据有限公司产品、提供加

工劳务及其他收入 11.57 万元。此外，根据我局与你公司相关人员谈话，久融

控股是 2013 年从你公司剥离出的部分业务重组而成，当前其在杭州相关子公司

的党、团、工会和安全生产仍由你公司控股股东管理。请说明你公司对久融控

股是否有重大影响，是否构成关联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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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持有久融控股(02358.HK)普通股

54,646.60万股，占其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9.9866%。久融控股现董事会成员五人，

其中：执行董事二人，独立非执行董事三人。本公司未对久融控股派驻董事，亦

无派驻董事计划，本公司仅作为财务投资者，不参与久融控股的经营决策及管理，

对久融控股不具有重大影响。本公司控股股东、董监高与久融控股亦不存在关联

关系。2013 年，久融控股通过浙江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收购数源科技音视频

业务，包括该业务涉及的部分人员。因国企改革历史原因，目前久融控股党、团、

工会等工作实际仍由西湖电子集团管理，符合《关于印发<杭州市市属国有企业

党建工作标准（试行）>的通知》（杭委党办[2017]6号）中对于“国有参股企业

的党组织隶属关系可以维持不变”的相关规定，但西湖电子集团不参与久融控股

具体经营决策，对久融控股不具有重大影响。目前，按照 2021 年 7 月 16日杭州

市国资委两新党组织属地化管理工作会议的最新要求，正在对久融控股党团、工

会等工作进行调整，将移交至属地街道管理。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解释对关联方的定义，

本公司与久融控股不构成关联关系。 

根据久融控股年报显示，久融控股主营业务呈现多元化，主要业务覆盖新能

源、智慧应用、云生态智慧园区等多个产业，具有较强的产品研发能力和科研成

果转化能力。近年来，久融控股通过其全资子公司进军新能源汽车、大数据以及

云计算等领域，公司与久融控股及关联企业建立了技术联盟，经过长期的合作，

已成为较稳定的客户并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不仅有望分享久融控股介入新兴业

务快速发展的成果，也有利于增加公司收入，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审计机构核查程序及结论： 

为核实上述事项，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公司认定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其设计和执行是

否有效，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2.取得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清单，并与前期相关信息进行

比较，核实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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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得公司对久融控股投资的相关投资决议、决策流程，向公司管理层、治

理层了解公司对久融控股投资的目的以及公司对久融控股是否存在重大影响的

认定； 

4.取得久融控股公告的组织章程、年度报告、公司和公司控股股东关键管理

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名单、公司控股股东集团成员企业清单、公司控

股股东和控股股东集团其他成员企业的关联方清单： 

(1)查阅久融控股的组织章程，核实股东是否有权利推选或委任董事； 

(2)查阅久融控股年报中披露的董事会成员名单，与公司和公司控股股东关

键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名单进行对比，以确认公司和公司控股股

东是否向久融控股派出董事；  

(3)查阅久融控股年报中关于关联方及其交易的披露情况，核实久融控股是

否将公司以及公司控股股东集团其他成员企业列为关联方、关联方中是否有公司

和公司控股股东关键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4)查阅公司控股股东和控股股东集团其他成员企业的关联方清单情况，核

实公司控股股东及控股股东集团其他成员企业是否将久融控股列为关联方； 

5.向久融控股管理层发邮件询问关于久融控股董事的委任情况； 

6.了解公司与久融控股交易的目的以及交易价格的确定情况； 

7.取得公司对久融控股投资的证券公司对账单并向证券公司询证，以核实公

司对久融控股的持股情况和相应的市值情况。 

经核查，我们认为： 

2020 年末公司持有久融控股普通股 54,646.60 万股，占其已发行股本总额

的 9.9866%，未发现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向久融控股派驻董事，亦无向其派驻董

事的计划，未发现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对久融控股具有重大影响。 

二、你公司 2020 年商贸类营业收入 71,793,31 万元，营业成本 71,628.48

万元，主要为钢材、贵金属等大宗商品贸易业务，公司采用总额法核算收入；

同时，2020 年 6 月，公司向数源久融销售铝锭，金额 13,459.15 万元，公司将

此业务按净额法确认收入 19.19 万元。请你公司结合大宗贸易与铝锭供销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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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对比（包括但不限于存货风险承担等），说明公司对类似贸易类销售采用不

同核算方式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本公司自 2020年 1月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为保证会计核算的准确性，

年末业务部门对本年度的商贸类业务合同条款和有关事实情况进行了梳理，财务

部门依据新收入准则相关规定对识别合同、履约义务、交易价格、收入确认时间

等进行会计判断。 

本公司根据在交易中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采用不同核算方式。

对于本公司自第三方取得贸易类商品控制权后，再转让给客户，本公司有权自主

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即本公司在向客户转让贸易类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

因此本公司是主要责任人，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否则，本公司为

代理人，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该金额应当按照已

收或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或者按照既定的佣

金金额或比例等确定。 

2020 年 6 月，本公司向数源久融销售铝锭，在该贸易中供应商及采购、销

售价格均由数源久融指定，本公司无权决定交易商品的价格，因此，本公司作为

代理人按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确认收入，相关

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具有合理性。其他交易公司取得商品控制权

后，再转让给客户，本公司有自主定价权，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本公司相关处

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具有合理性。 

审计机构核查程序及结论： 

为核实上述事项，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其设计和执行是否有效，并测

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通过审阅销售合同及与管理层的访谈，了解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检查主

要的销售合同，识别商品控制权转移的相关条款，判断公司在合同中是主要责任

人还是代理人，评价收入确认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抽样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订单、销售发票、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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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客户签收单及销售回款凭证； 

4.在客户中选取样本，向主要客户实施函证程序，以确认应收账款余额和销

售收入金额的准确性； 

5.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收入交易进行截止测试，核对至销售合同、销

售发票、出库单及客户签收单等支持性文件，评价营业收入是否在恰当期间确认； 

经核查，我们认为： 

公司向客户销售商品时，公司确定其自身在交易中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的按

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在交易中的身份为代理人的按照已收或应收对

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确认收入。公司向数源久融销售

铝锭，在该交易中相应的供应商、采购价格、销售价格均由数源久融指定，因此，

公司在该交易中为代理人，采用净额法确认相关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年报显示，你公司应收政府经济适用房建设补贴 26,103.13 万元，报

告期内你公司调减经济适用房建设补贴 2,997.77 万元，并增加当年营业成本。

请结合应收政府经济适用房建设补贴的取得依据、入账时间、调减原因等，说

明对应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相关款项是否按期拨付到

位，是否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回复：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景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济适用房项目根据杭

价服[2006]189 号、杭建房[2006]195 号、杭府纪要[2009]206 号文计算核拨经

济适用房建设补贴，景溪北苑于 2017年竣工交付并结转成本，景溪南苑于 2018

年竣工交付并结转成本，经济适用房建设补贴系与开发成本相关的补贴，本公司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规定冲减相关成本费用，在未完成

工程决算前以预估成本造价计算补贴金额，在完成工程决算后调整成本及对应经

济适用房建设补贴金额，并逐年进行披露。2020年 4 月 21日，杭州市财政局召

开杭州市经济适用住房项目政府补贴工作第六次联席会议，根据联席会议纪要

（杭财投[2020]17 号），三墩北 A-R21-03 地块（景溪北苑）、三墩北 A-R21-04

地块（景溪南苑）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合计确定政府补贴金额为 36,103.13 万元。

根据以上纪要，本年度调减经济适用房建设补贴金额 2,997.7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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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政府 2017年 4月 24日召开的关于数源科技第一批经济适用住房项目

政府补贴专题协调会议《备忘录》的精神，明确“按原预估与市财政局按规定实

际拨付的财政补贴之间的差额同意由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湖电

子’）拨付，后续事宜另行协商研究决定。”补贴差额 7,288 万元已由西湖电子

暂付到位，财务数据已在 2016年度报告及以后年度审计报告中予以确认并披露。 

2018 年 12 月 19 日，杭州市财政局出具关于对《关于请求对数源科技保障

房项目三墩北 A-R21-03、04 地块明确补贴口径的报告》的反馈意见，其中关于

财政补贴口径答复如下：该项目也可参照 2017 年 4月 24日市政府专题会议《关

于数源科技信息披露有关问题的备忘录》精神执行。因此，中兴房产负责开发的

三墩北 A-R21-03、04地块经济适用住房项目财政补贴差额由西湖电子拨付。 

三墩北 A-R21-03、04地块经济适用住房项目财政补贴共 4.41亿元，其中杭

州市财政局已拨付 1 亿元，截至今日尚余 2.61 亿元；西湖电子经 2018 年第 8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8,012.63万元已于 2018 年 7月 13日暂付到位。 

综上，剩余 2.61 亿经济适用房建设补贴杭州市财政局尚未拨付到位，预计

2021年及以后年度收取。 

审计机构核查程序及结论： 

为核实上述事项，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与公司经济适用房建设政府补贴的有关文件，核实文件中相关补贴的

计算方法以及最终确定的政府补贴金额，以确认政府补贴依据的真实性、金额的

准确性； 

2.取得公司经济适用房建设政府补贴计算明细表，并进行复算，以核实应收

政府补贴金额的准确性； 

3.取得公司收到经济适用房建设政府补贴的银行进账单，核实已收相关政府

补贴金额的准确性； 

4.取得公司 2020年调整应收经济适用房建设政府补贴计算表，并进行复算，

核实相关政府补贴 2020 年计算金额与前期计算金额差异相应调整金额的准确性； 

5.取得公司 2020 年调整的经济适用房建设政府补贴在存货和主营业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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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分摊表，并进行复算，核实 2020 年相关政府补贴调整在存货和主营业务成

本间分摊的准确性； 

6.检查公司对应收经济适用房建设政府补贴以及应收相关政府补贴调整的

会计处理，以核实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经核查，我们认为：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公司已获得经济适用房建设政府补贴的收款权，确认的

政府补贴金额准确，相应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特此公告。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 月 31日 


